附件1
屏山县城区学校2026年公开选调县外在编在职教师岗位表
	选调单位
	选调岗位
	选调范围
	选调名额
	条件要求
	考核方式
	约定事项

	
	岗位名称
	岗位类别
	
	
	学历或学位要求
	专业条件要求（均为二级学科）
	年龄
	其他条件
	
	

	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
	高中物理教师
	专业技术
	县外
	1
	本科及以上
	本科：物理学、应用物理学、物理学教育；
研究生：理论物理、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、原子与分子物理
	40周岁及以下，符合公告相应条件放宽到45周岁。
	具有高中及以上物理教师资格证书
	试讲＋业绩考核
	在本单位最低服务年限5年

	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
	高中化学教师
	专业技术
	县外
	1
	本科及以上
	本科：化学、应用化学；
研究生：无机化学、分析化学、有机化学、物理化学（含：化学物理）、高分子化学与物理
	40周岁及以下，符合公告相应条件放宽到45周岁。
	具有高中及以上化学教师资格证书
	试讲＋业绩考核
	在本单位最低服务年限5年

	屏山县金江初级中学校
	初中语文教师
	专业技术
	县外
	1
	本科及以上
	本科：汉语言文学、汉语言；        研究生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、汉语言文字学、中国古代文学、中国现当代文学、学科教学（语文）、中国古典文献学
	40周岁及以下，符合公告相应条件放宽到45周岁。
	具有初中及以上语文教师资格证书
	试讲＋业绩考核
	在本单位最低服务年限5年

	屏山县金江初级中学校
	初中数学教师
	专业技术
	县外
	1
	本科及以上
	本科：数学与应用数学、数学教育、数理基础科学；       
研究生：基础数学、计算数学、应用数学、学科教学（数学）
	40周岁及以下，符合公告相应条件放宽到45周岁。
	具有初中及以上数学教师资格证书
	试讲＋业绩考核
	在本单位最低服务年限5年

	屏山县第二中学校
	初中语文教师
	专业技术
	县外
	2
	本科及以上
	本科：汉语言文学、汉语言；        研究生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、汉语言文字学、中国古代文学、中国现当代文学、学科教学（语文）、中国古典文献学
	40周岁及以下，符合公告相应条件放宽到45周岁。
	具有初中及以上语文教师资格证书
	试讲＋业绩考核
	在本单位最低服务年限5年

	屏山县第二中学校
	初中数学教师
	专业技术
	县外
	1
	本科及以上
	本科：数学与应用数学、数学教育、数理基础科学；      
研究生：基础数学、计算数学、应用数学、学科教学（数学）
	40周岁及以下，符合公告相应条件放宽到45周岁。
	具有初中及以上数学教师资格证书
	试讲＋业绩考核
	在本单位最低服务年限5年

	屏山县第二中学校
	初中物理教师
	专业技术
	县外
	2
	本科及以上
	本科：物理学、应用物理学、物理学教育；
研究生：理论物理、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、原子与分子物理
	40周岁及以下，符合公告相应条件放宽到45周岁。
	具有初中及以上物理教师资格证书
	试讲＋业绩考核
	在本单位最低服务年限5年

	屏山县第二中学校
	初中体育教师
	专业技术
	县外
	1
	本科及以上
	本科：体育教育、运动训练、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、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、运动人体科学、休闲体育、体能训练、体育管理、社会体育、民族传统体育；
研究生：运动人体科学、体育教育训练学、民族传统体育学、体育教学、学科教学（体育）、运动训练、社会体育指导、竞赛组织
	40周岁及以下，符合公告相应条件放宽到45周岁。
	具有初中及以上体育（体育与健康）教师资格证书
	试讲＋业绩考核
	在本单位最低服务年限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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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屏山县城区学校2026年公开选调县外在编在职教师
报名登记表
	姓  名
	　
	性别
	　
	出生年月
	　
	电子标准照

	身份证号
	　
	政治面貌
	　
	

	学  历
	　
	学位
	　
	参加工作时间
	　
	

	毕业院校
	
	专业
	
	

	工作单位
	　
	职务职称
	　

	教师资格证种类
	
	有何特长
	　

	通讯地址
	　
	联系电话
	　

	参选学校
	
	参选岗位
	　

	工作简历（须填写清楚2021年9月以来每学年具体任教学科）
	例：2021.09-2022.08 XX学校任教初中语文

	资格材料序号
	资格材料
	页码
	备注

	1
	本人身份证　
	　
	　

	2
	学历（学位）证　
	　
	　

	3
	教师资格证　
	　
	　

	4
	普通话等级证
	　
	　

	5
	学科任教年限材料
	　
	　

	6
	　职称资格证
	　
	　

	7
	 聘用合同（续聘合同）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
	承诺
	报名时我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可靠，所提供的证书、证件、证明等报名材料真实有效。本人报名之日属于事业单位在编在职教师，同时保证服从选调单位的岗位管理，并按照选调学校岗位设置竞聘上岗方案参加竞聘。
以上承诺本人将严格遵守，如有违反，本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，并自愿接受有关部门处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时间：2026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所在编制学校是否同意报考
	
　　　　　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　

（公章）　　　　　
	主管行政部门是否同意报考

	
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　

（公章）　　　

	审核
	

审核结果： 　　　　老师符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学校　　　　学科教师选调资格条件，同意报考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选调学校）初审人签名：　　　　　纪检员签名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县教育体育局）复审人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时间：2026年　　月　　日


说明：1.请参选者认真阅读《公告》后如实填写。若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，将取消其报名、考试及聘用资格，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本人承担。
2.填写内容与参选教师实际不符导致取消聘用资格的，由参选教师本人负责。
3.本表双面打印。









附件3
屏山县城区学校2026年公开选调县外在编在职教师业绩
考核评分表
	
	姓名
	（          ）
	
	参选学科
	（       ）
	
	

	获奖
类别
	序号
	名称
	授予部门
	授予时间
	等级
	自评得分
	考核组考核  得分

	获得的县级及以上荣誉称号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获得的县级及以上教学质量奖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年度考核优秀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骨干教师
	
	
	
	
	
	
	　

	合计
	
	不填
	
	
	
	
	

	受过何种处分
	　
　　
	
	

	承诺
	本人愿对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性负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本人签名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时间：2026年  　月　　日　　

	所在学校意见
	　
老师参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学校　　　学科教师选调工作，提供业绩加分材料真实有效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审核人签名（盖章）：　　　纪检员签名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时间：2026年　　月　　日　

	审核
	审核结果： 　　　　老师参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学校　　　　学科教师选调，业绩考核加分合计　　　分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选调学校）初审人签名：　　　纪检员签名：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县教育体育局）复审人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时间：2026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附件4
屏山县城区学校
2026年公开选调县外在编在职教师考核教材范围

1.高中学科
物理：普通高中教科书，《物理》，必修，第一册，教育科学出版社。
化学：普通高中教科书，《化学》，必修，第一册，人民教育出版社。
2.初中学科
语文：义务教育教科书，《语文》，七年级上册，人民教育出版社。
数学：义务教育教科书，《数学》，七年级上册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物理：义务教育教科书，《物理》，八年级上册，人民教育出版社。
体育：义务教育教科书，《体育与健康》，七年级（全一册），人民教育出版社。








附件5
屏山县城区学校
2026年公开选调县外在编在职教师业绩考核计分办法

按下列项目考核计分：教学成绩、表彰情况、骨干教师、年度考核情况四个方面。所有计分均凭报考教师所提供的相关原件材料计分。参选教师提供的业绩考核材料必须真实，凡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一律取消参选资格，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。
1.教学成绩考核计分。教学成绩获奖纳入考核的时间为2024-2025、2023-2024、2022-2023、2021-2022四个学年。每个学年的具体时间范围为：9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。
个人所任教的教学成绩（必须与所报考岗位的学段学科相一致，证书或文件没有明确获奖学科的，由学校出具证明，校长签字并加盖公章），获得市级（指市教育局或市教科所）、县级（指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师训中心）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进步奖、鼓励奖的，分别计12分、10分、8分、6分、4分和10分、8分、6分、4分、2分。同一学年度任教多个班级同时获奖的，只计一次最高分，四个学年度的最高分相加为本项得分。若教学等级奖是以名次发奖，则按1至2名为一等奖，3至4名为二等奖，5至6名为三等奖，7至8名为进步奖，9名及其以后为鼓励奖计分。
2.表彰情况考核计分。报考教师从2022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，获得省、市、县党委、政府表彰的优秀教师（十佳教师、最美人民教师）、名师（名班主任、育人英才）、拔尖人才、学术技术带头人、优秀人才示范岗、德育先进工作者、优秀班主任（十佳班主任、最美班主任）、优秀（先进）教育工作者、师德标兵、优秀乡村教师（最美乡村教师、十佳乡村教师）、优秀青年教师、优秀校长（十佳校长），其他荣誉称号均不在计分之列，下同。按省级4分、市级3分、县级2分计分，同一自然年度只计一次最高分，四个年度的合计分计入总分。报考教师获得省、市、县教育部门与组织、宣传、人社部门联合表彰或省、市、县教育行政部门单独表彰，按省级3分、市级2分、县级1分计分，同一自然年度只计一次最高分，四个年度的合计分计入总分。
3.骨干教师考核计分。报考教师属于省、市、县骨干教师的，按照4分、3分、2分计分；属于省、市、县骨干教师培养人选的，依次降1分。各类称号记分不累加，就高不就低。
4.年度考核情况计分。报考教师在2024-2025、2023-2024、2022-2023、2021-2022四个学年，每有一学年年度考核结果为“优秀”，计1分。
